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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重要提示： 

●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

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系公司与关联方正常的日常经营往来，不存在损害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日常关联交易没有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1 年 4 月 27 日，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21 年预计关 

联交易金额 

（万元） 

2020 年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吉林海通制药有

限公司 
药品、药酒 100 -13.421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通化双龙集团建

材有限公司 
粉煤灰 100 33.805 

合计 200 20.384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吉林海通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吉林海通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523702228675G 

注册地址：辉南县朝阳镇永康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孙军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注册资本：18,125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片剂（含抗肿瘤药）、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蜜丸、水蜜丸、

水丸）、酒剂、酊剂、煎膏剂生产和销售；保健食品生产和销售；医药技术咨询

服务；医药技术转让；医药科技成果转让；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

货投资咨询及中介）；医用消杀防护用品、医用口罩、民用口罩、消毒液（不含

危险化学品）、生物试剂盒生产、销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2018年1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对吉林海通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通制药”）增资67,062,500元，占增资后海通制药10%的股份。2018年4

月28日,海通制药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海通制药为公司的参股公司，2018年6月

13日,公司指派高级管理人员刘龙为海通制药的董事。2021年3月16日，海通制药

董事长兼总经理变更为孙军先生，孙军同时为公司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海通制药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通化双龙集团建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通化双龙集团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501791114943H 

注册地址：通化市二道江区铁厂镇铁东路 

法定代表人：卢正法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加工及销售；钢材、铁矿石、铁精粉、水泥销售；免烧砖制

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通化双龙集团建材有限公司法人卢正法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卢忠奎先生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通化双龙集团建材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海通制药经营稳定，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所需。 

通化双龙集团建材有限公司经营稳定，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所需。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上关联交易，遵循如下定价原则：一般参考市场价格或公司对非关联方同 

类业务的价格，双方共同协商定价。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

则进行，任何一方都不能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二、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新增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

过程中产生，公司充分运用自身的销售渠道，通过孙公司金宝医药向海通制药采

购药品、药酒等产品并对外销售，其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公平、公正，交易公允。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及相关合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定价依据公允，我们认为上述交易符

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一致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及相关合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定价依据公允，我们认为上述

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